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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3 )  定 溫 型 自 動 火 警 探 測 器，其 裝 置 點 溫 度 到 達 探 測 器 定 格 溫 度 時，即 行 動 作。該 探 測 器 之 性 能 ，

應 能 在 室 溫 攝 氏 二 十 度 昇 至 攝 氏 八 十 五 度 時，於 3 分 鐘 5 分 鐘 7 分 鐘 1 0 分 鐘  內 動 作。

2 .  ( 2 )  海 島 型 木 地 板 是 以 何 種 板 材 為 底 ， 再 於 該 底 材 表 面 貼 上 實 木 薄 片 或 木 皮 而 成 ？蔗 板夾 板

纖 維 板 ( 密 迪 板 )矽 酸 鈣 板 。  

3 .  ( 1 )  依 木 薄 皮 之 定 義 而 言 ，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木 理 走 向 而 發 生 的 木 紋交 錯 木 紋弦 切 木 紋徑 切 木

紋橫 切 木 紋 。  

4 .  ( 3 )  所 謂E B RE T RE E RB E R  是 指 能 源 效 率 比 值 ， 代 表 的 意 義 是 每 瓦 特 的 電 力 ， 使 用 1

小 時 可 提 供 多 少 造 冷 量 。  

5 .  ( 2 )  木 皮 薄 片 貼 合 後 ， 進 行 砂 磨 工 作 時 應 如 何 ？垂 直 木 紋 研 磨順 木 紋 研 磨沒 有 限 制 方 向 研

磨先 順 木 紋 後 垂 直 木 紋 研 磨 。  

6 .  ( 2 )  依 C N S 規 定，建 築 物 之 平 面 圖、立 面 圖，其 比 例 尺 不 得 小 於 1 / 3 0 0 1 / 2 0 0 1 / 1 0 0 1 / 5 0 。

7 .  ( 1 )  依 據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規 定 ， 分 隔 建 築 物 內 部 空 間 之 牆 壁 ， 稱 之 為分 間 牆分 戶 牆外 牆

帷 幕 牆 。  

8 .  ( 2 )  外 線 電 路 移 設 或 裝 設 絕 緣 防 護 ， 應 由 下 列 那 種 人 員 擔 任 ？業 主電 力 公 司監 工粉 刷 人

員 。  

9 .  ( 3 )  依 木 材 計 算 才 積 之 方 法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通 用 單 位 ？立 方 公 尺才碼板 呎 。  

1 0 .  ( 1 )  為 防 止 水 分 破 壞 木 構 造 榫 頭 接 合 時 ， 其 膠 合 材 料 應 選 用尿 素 膠 P V C A 白 膠動 物 骨 膠

強 力 膠 。  

1 1 .  ( 3 )  估 價 時 計 算 玻 璃 數 量 ， 有 一 長 2 . 5 5 m 寬 0 . 9 m 厚 1 2 ㎜ 的 玻 璃 ， 其 才 數 應 計 算 為 2 5 才 2 5 .

2 4 才 2 5 . 5 才 2 6 才 。  

1 2 .  ( 1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規 定 ， 所 稱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不 包 括 下 列 何 者消 防 設 備 師

開 業 建 築 師營 造 業室 內 裝 修 業 。  

1 3 .  ( 4 )  下 列 關 於 色 彩 心 理 感 覺 的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紅 、 橙 、 黃 等 色 稱 為 暖 色 ， 綠 、 藍 等 色 稱 為 寒 色

高 明 度 的 色 彩 具 有 輕 色 、 柔 軟 色 的 感 覺 ， 低 明 度 的 色 彩 具 有 重 色 、 堅 硬 色 的 感 覺暖 色 也

同 時 具 有 前 進 色 、 膨 脹 色 、 興 奮 色 的 感 覺 ， 寒 色 則 具 有 後 退 色 、 收 縮 色 、 沈 靜 色 的 感 覺無

彩 色 中 ， 黑 色 的 意 象 屬 於 寒 色 ， 白 色 的 意 象 屬 於 暖 色 。  

1 4 . 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在 空 調 符 號 之 圖 說 ， 代 表電 動 閘 門防 火 閘 門

分 岐 閘 門手 動 閘 門 。  

1 5 .  ( 4 )  玆 有 承 包 單 位 取 得 一 設 計 平 面 圖 說 ， 將 進 行 估 價 ， 其 圖 示 比 例 為 1 : 2 0 0 ， 試 問 圖 上 量 得 尺 寸

為 3 . 8 公 分 ， 則 其 實 際 尺 寸 應 為 何 ？ 1 . 9 公 尺 3 . 8 公 尺 6 . 4 公 尺 7 . 6 公 尺 。  

1 6 .  ( 2 )  依 「 公 寓 大 廈 管 理 條 例 」 規 定 ， 公 寓 大 廈 周 圍 上 下 、 外 牆 面 、 樓 頂 平 臺 及 防 空 避 難 室 ， 非 依

法 令 規 定 並 經 下 列 何 者 之 決 議 ， 不 得 有 變 更 構 造 、 顏 色 、 使 用 目 的 、 設 置 廣 告 物 或 其 他 類 似

之 行 為大 樓 委 員 會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社 區 委 員 會住 戶 代 表 會 議 。  

1 7 .  ( 4 )  繪 製 細 部 大 樣 圖 時，若 圖 面 標 示 1：2 係 為放 大 2 倍 尺 寸放 大 1 / 2 倍 尺 寸縮 小 4 倍 尺 寸

縮 小 1 / 2 倍 尺 寸  繪 製 。  

1 8 .  ( 1 )  實 木 門 框 採 用 4 5 度 斜 口 接 合，當 外 角 產 生 開 口 裂 縫 而 內 角 仍 密 合 時，代 表 木 材 發 生 何 種 現 象

膨 脹收 縮脫 膠漆 裂 。  

1 9 .  ( 2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工 程 製 圖 一 律 使 用第 一 、 二第 一 、 三第 一 、 四第 二 、 三  角 法 繪 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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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是 屬 耐 燃 三 級 材 ？木 絲 水 泥 板石 膏 板空 心 磚耐 燃 石 膏 板 。  

2 1 .  ( 4 )  集 合 住 宅 所 排 放 之 雨 水 經 雨 水 下 水 道 排 至 河 海，雜 排 水、污 水 經 污 水 下 水 道 再 至 污 水 處 理 廠 ，

再 排 放 至 河 海 ， 稱 謂間 接 排 水直 接 排 水合 流 式 排 水分 流 式 排 水 。  

2 2 .  ( 4 )  依 「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施 設 計 規 範 」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項 非 供 行 動 不 便 者 使 用 之 樓 梯不 得 使 用 旋

轉 梯不 得 設 置 梯 級 間 無 垂 直 板 之 露 空 式 樓 梯樓 梯 平 台 及 梯 級 表 面 應 採 用 防 滑 材 料樓 梯

平 台 得 有 梯 級 或 高 低 差 。  

2 3 . 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在 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符 號 代 表屋 頂 排 水 口地 板

面 清 潔 口地 板 下 清 潔 口地 板 落 水 口 。  

2 4 .  ( 1 ) 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總 則 編 第 3 條 之 3 ， 定 義 供 旅 客 等 候 運 輸 工 具 之 場 所 為 「 運 輸 場 所 」 ， 屬

那 一 類 別 ？公 共 集 會 類商 業 類辦 公 、 服 務 類休 閒 、 文 教 類 。  

2 5 .  ( 2 )  在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區 內 ， 5 層 6 層 1 1 層 1 6 層  以 上 之 集 合 住 宅 屬 於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。

2 6 .  ( 4 )  依 據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第 1 0 條，室 內 裝 修 業 應 於 內 政 部 許 可 後 幾 個 月 內 辦 理 公 司

或 商 業 登 記 ； 如 有 正 當 理 由 者 ， 得 申 請 延 期 一 次 。 但 不 得 超 過 三 個 月 ； 逾 期 未 辦 理 公 司 或 商

業 登 記 者 ， 內 政 部 應 廢 止 其 許 可 ？三 個 月 內四 個 月 內五 個 月 內六 個 月 內 。  

2 7 .  ( 2 )  以 決 定 設 計 之 主 色 調 ， 再 從 色 環 中 找 出 鄰 近 的 顏 色 來 搭 配 之 配 色 法 稱 為對 比 色 配 色協 調

色 配 色互 補 色 配 色單 色 群 配 色 。  

2 8 .  ( 3 )  一 般 照 明 於 照 度 所 謂 的 作 業 面 ， 在 室 內 是 指 地 面 起 幾 公 分 高 之 水 平 面 0 公 分 5 0 公 分 7 5

公 分 1 0 0 公 分 。  

2 9 .  ( 2 )  4 尺 × 8 尺 木 心 板 8 片 ， 雙 面 各 膠 貼 胡 桃 木 薄 片 ， 不 計 損 耗 時 共 需 使 用 多 少 木 薄 片約 2 5 6 才

約 5 1 2 才約 1 5 0 才約 4 1 2 才 。  

3 0 .  ( 2 )  依 「 建 築 法 」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構 造主 要 梁 柱固 定 隔 屏承 重 牆 壁樓

地 板 。  

3 1 .  ( 4 )  給 水 管 出 口 最 低 水 壓 每 平 方 公 分 不 得 小 於 ○ ‧ 五 六 公 斤 ， 但 沖 水 閥 不 得 小 於 0 . 5 公 斤 0 . 7

5 公 斤 0 . 9 公 斤 1 . 0 公 斤 。  

3 2 .  ( 4 )  在 一 純 色 中 加 入 白 色 會 使 色 彩 產 生 何 種 變 化 ？明 度 提 高 、 彩 度 提 高明 度 降 低 、 彩 度 降 低

明 度 降 低 、 彩 度 提 高明 度 提 高 、 彩 度 降 低 。  

3 3 .  ( 1 )  依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， 建 築 物 其 避 難 層 通 達 直 上 層 或 直 下 層 之 挑 空 樓 梯 及 其 他 類 似 部 份 ， 其

室 內 與 天 花 板 以耐 燃 一 級耐 燃 二 級耐 燃 三 級防 焰  材 料 裝 修 者 ， 免 再 與 其 他 部 份 作

防 火 區 劃 分 隔 。  

3 4 .  ( 4 )  「 建 築 法 」 所 稱 建 築 物 設 備 不 含電 力昇 降防 空 避 難冷 凍 。  

3 5 .  ( 1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材 料、構 造 圖 例 表 示地 盤卵 石級 配粉 刷 類。

3 6 .  ( 4 )  排 煙 設 備 之 排 煙 口 開 口 位 置 ， 應 開 設 在 天 花 板 或 天 花 板 下 幾 公 分 範 圍 內 之 外 牆 ， 或 直 接 與 排

煙 風 道 （ 管 ） 相 接 ？ 4 5 公 分 6 0 公 分 7 5 公 分 8 0 公 分 。  

3 7 .  ( 2 )  選 用 防 火 塗 料 可 不 考 慮火 焰 蔓 延 速 率塗 料 比 重煙 霧 濃 度燃 燒 後 溢 散 氣 體 毒 性 。  

3 8 .  ( 3 )  色 彩 或 造 形 上 具 有 反 覆 性 、 漸 變 性 的 形 式 原 理 ， 即 是統 一對 比律 動平 衡 。  

3 9 .  ( 3 )  地 面 幾 層 樓 以 上 建 築 物 ， 其 管 理 權 人 應 使 用 附 有 防 焰 標 示 之 地 毯 、 窗 簾 、 布 幕 、 展 示 用 廣 告

板 及 其 他 指 定 之 防 焰 物 品 ？六 層十 層十 一 層十 二 層 。  

4 0 .  ( 1 )  那 一 種 系 統 屬 於 弱 電 設 備 ？電 話 設 備照 明 設 備警 報 設 備空 調 設 備 。  

4 1 . 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符 號 表 示閘 閥逆 止 閥過 濾

器控 制 閥 。  

4 2 . 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消 防 設 備 符 號 代 表出 水 口送 水 口滅 火 器屋

頂 消 防 栓 。  

4 3 .  ( 1 )  對 於 檢 討 必 需 設 置 排 煙 設 備 之 空 間 ， 於 該 層 樓 地 板 面 積 在 多 少 範 圍 以 內 ， 得 以 防 煙 壁 區 劃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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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0 0 平 方 公 尺 1 0 0 0 平 方 公 尺 1 5 0 0 平 方 公 尺 2 2 5 0 平 方 公 尺 。  

4 4 .  ( 4 )  下 列 各 項 設 備 與 配 管 材 料 之 組 合 ， 何 者 錯 誤 ？給 水 設 備 ： 銅 管排 水 設 備 ： 塑 膠 管熱 水

給 水 設 備 ： 不 銹 鋼 管蒸 氣 配 管 ： 塑 膠 管 。  

4 5 .  ( 1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或 審 查 機 構 受 理 室 內 裝 修 圖

說 文 件 之 審 核 ， 應 於 收 件 之 日 起七 日八 日九 日十 日  內 指 派 審 查 人 員 審 核 完 畢 。  

4 6 . 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空 調 及 機 械 設 備 圖 說 代 表防 水 閘 門電 動 閘 門

分 歧 閘 門手 動 閘 門 。  

4 7 .  ( 3 )  衛 生 設 備 使 用 之 存 水 彎 其 主 要 功 能 為防 熱防 水 滿 溢防 臭 防 蟲防 音 。  

4 8 .  ( 1 )  下 列 何 者 為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對 「 夾 層 」 的 定 義夾 於 樓 地 板 與 天 花 板 之 間 之 樓 層 ， 同 一 樓

層 內 夾 層 面 積 未 達 該 層 樓 地 板 面 積夾 於 樓 地 板 與 天 花 板 之 間 之 樓 層 ， 同 一 樓 層 內 夾 層 面 積

超 過 該 層 樓 地 板 面 積夾 於 樓 地 板 與 天 花 板 之 間 之 隔 層 ， 同 一 樓 層 內 隔 層 面 積 未 達 該 層 樓 地

板 面 積夾 於 樓 地 板 與 天 花 板 之 間 之 隔 層 ， 同 一 樓 層 內 隔 層 面 積 超 過 該 層 樓 地 板 面 積  三 分

之 一 或 1 0 0 m 者 。  

4 9 .  ( 2 )  計 算 木 材 材 積 時 ， 一 板 才 的 材 積 ， 等 於 1 台 尺 × 1 台 尺 × 1 台 尺 1 台 尺 × 1 台 尺 × 1 台 寸 1

台 尺 × 1 台 寸 × 1 台 寸 1 台 寸 × 1 台 寸 × 1 台 寸 。  

5 0 .  ( 2 )  光 波 長 在 7 5 0 領 域 以 上 者 ， 稱 之 為可 視 光紅 外 光紫 外 光熱 。  

5 1 .  ( 4 )  由 光 源 輸 出 之 光 束 到 達 作 業 面 者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稱 為室 指 數眩 光 指 數反 射 率照 明 率 。

5 2 .  ( 4 )  木 材 中 春 材 與 秋 材 為 構 成 何 種 組 織 的 要 素木 質 部邊 材心 材年 輪 。  

5 3 .  ( 1 )  裝 修 工 程 中 出 現 的 白 華 現 像 ， 是 水 泥 在 凝 固 的 化 學 過 程 中 ， 哪 些 成 分 遇 水 溶 解 滲 出 表 面 之 白

色 粉 狀 物碳 酸 鈣 與 碳 酸 鎂石 灰 質 與 海 菜 粉碳 酸 鈣 與 凝 成 灰石 膏 粉 與 石 灰 質 。  

5 4 .  ( 1 )  給 人 統 一，溫 和、愉 快 感 的 是 何 種 明 度 之 配 色 ？類 似 明 度對 比 明 度低 明 度中 高 明 度 。

5 5 .  ( 2 )  火 警 自 動 警 報 器 之 配 線 ， 應 採 用 電 線 配 線 者 ， 應 為 耐 熱 6 0 0 伏 特 塑 膠 絕 緣 電 線 ， 其 線 徑 不 得

小 於 0 . 8 公 厘 1 . 2 公 厘 1 . 6 公 厘 2 公 厘  ， 或 採 用 同 斷 面 積 以 上 之 絞 線 。  

5 6 .  ( 4 )  當 您 所 承 攬 的 室 內 裝 修 個 案 為 供 補 習 班 教 室 使 用 時 ， 走 廊 兩 側 有 設 置 教 室 者 ， 設 計 時 其 走 廊

寬 度 至 少 應 為 1 8 0 ㎝ 2 0 0 ㎝ 2 2 0 ㎝ 2 4 0 ㎝ 。  

5 7 . 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建 築 圖 符 號 . H L . V L . C L . 分 別 代 表垂 直 線 、 水 平 線 、 天 花

板 線垂 直 線 、 天 花 板 線 、 水 平 線水 平 線 、 天 花 板 線 、 垂 直 線水 平 線 、 垂 直 線 、 天 花 板

線 。  

5 8 .  ( 3 )  塗 裝 作 業 最 佳 的 時 間，是 空 氣 中 之 相 對 濕 度 保 持 在 下 列 何 者 範 圍 內 2 5 ～ 4 0 ％ 3 0 ～ 5 0 ％

5 0 ～ 7 5 ％ 7 5 ～ 9 0 ％ 。  

5 9 .  ( 1 )  單 價 分 析 時 得 不 考 慮稅 金工 資材 料小 搬 運 。  

6 0 .  ( 4 )  依 國 際 照 明 委 員 會 設 計 標 準 ， 住 宅 照 明 光 源 之 演 色 性 應 為R a ≧ 6 5 5 0 ≦ R a ＜ 8 0R a ≧ 7 0

R a ≧ 8 5 。  

6 1 .  ( 3 )  依 「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施 設 計 規 範 」 之 規 定 ， 廁 所 盥 洗 室 空 間 內 應 設 置 迴 轉 空 間 ， 其 直 徑 不 得

小 於 1 . 1 公 尺 1 . 3 公 尺 1 . 5 公 尺 1 . 7 公 尺 。  

6 2 .  ( 4 )  下 列 加 工 合 成 板 中 ， 何 者 最 適 合 用 於 木 地 板 舖 設 前 ， 做 為 舖 底 用 之 底 材石 膏 板不 含 甲 醛

塑 合 板中 密 度 纖 維 板防 潮 夾 板 。  

6 3 .  ( 1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之 地 板 面 清 潔 口 圖 例 ？

   。  

6 4 .  ( 3 )  依 C N S 標 準，空 心 合 板 門 不 論 採 用 貼 木 皮 或 貼 美 耐 板 方 式，其 收 邊 採 用 實 木 收 邊 時，其 收 邊

厚 度 不 得 小 於 1 ㎜ 3 ㎜ 6 ㎜ 8 ㎜ 。  

6 5 .  ( 1 )  在 玻 璃 管 中 封 入 不 活 性 氣 體（ 主 要 為 n e o n 及 a r g o n ）， 或 混 入 微 量 氬 氣 之 水 銀 ， 利 用 冷 陰 極

放 電 之 燈 管 稱 為霓 虹 燈放 電 燈水 銀 燈鈉 氣 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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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6 .  ( 4 )  設 計 圖 圖 面 比 例 為 1 ： 2 0 0 ， 空 間 面 積 為 5 ㎝ × 5 ㎝ ， 其 實 際 面 積 應 為 2 5 0 m  2 0 0 m  1 5 0

m  1 0 0 m 。  

6 7 .  ( 3 )  按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自 民 國 9 8 年 7 月 起 施 行 有 關 綠 建 材 之 規 定，建 築 物 之 室 內 裝 修 材 料 及 樓

地 板 面 材 料 應 採 用 綠 建 材 ， 其 使 用 率 應 達 室 內 裝 修 材 料 及 樓 地 板 面 材 料 總 面 積 多 少 以 上 ？

百 分 之 五百 分 之 十百 分 之 三 十無 限 制 。  

6 8 . 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之 建 築 製 圖 規 定 ， 瓦 斯 設 備 圖 之 英 文 代 號 為E FGW 。  

6 9 . 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不 算 是 光 源 ？鏡 子太 陽燭 光閃 電 。  

7 0 .  ( 1 )  一 般 而 言 下 列 何 種 建 築 裝 潢 材 料 耐 火 性 最 差 ？木 心 板美 耐 板石 膏 板矽 酸 鈣 板 。  

7 1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石 灰 變 質 岩花 崗 岩石 英 岩大 理 石砂 岩 。  

7 2 .  ( 2 )  具 有 防 止 木 材 吐 油 、 膠 固 木 面 、 防 止 上 層 漆 液 被 木 材 吸 收 等 功 能 的 是二 度 底 漆頭 度 底 漆

 P U 塗 料生 漆 。  

7 3 .  ( 3 )  風 管 垂 直 貫 穿 整 個 樓 層 時 ， 應 設 於 管 道 間 內 ， 該 管 道 間 之 防 火 時 效 要 求 ， 在 四 層 以 上 之 建 築

物 時 需 為半 小 時一 小 時二 小 時三 小 時 。  

7 4 .  ( 3 )  下 列 何 種 榫 接 方 式 較 不 適 用 於 板 材 組 成 之 箱 型 組 合 結 構 設 計指 接等 缺 榫裂 口 榫木 釘

接 合 。  

7 5 .  ( 4 )  一 般 可 視 光 之 波 長 範 圍 是 2 5 0 ～ 6 5 0 n m 3 5 0 ～ 9 0 0 n m 3 5 0 ～ 1 1 0 0 n m 4 0 0 ～ 7 0 0 n m 。  

7 6 .  ( 2 )  垂 直 風 管 貫 穿 整 個 樓 層 時 ， 風 管 應 設 於 管 道 間 內 ， 當 建 物 為 三 層 以 下 建 築 物 ， 其 管 道 間 之 防

火 時 效 不 得 小 於 0 . 5 小 時 1 小 時 1 . 5 小 時 2 小 時 。  

7 7 .  ( 1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， 從 事 室 內 裝 修 設 計 業 務 之 室 內 裝 修 業 ， 應 設 置 專 業 設 計 技

術 人 員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 以 上 。  

7 8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非 工 程 總 價 所 涵 蓋 的 範 圍運 什 費管 理 費利 潤圖 說 費 。  

7 9 .  ( 3 )  公 寓 大 廈 之 公 共 走 廊 、 樓 梯 間 、 門 廳 等 均 屬專 用 部 分私 用 部 分共 同 部 分區 分 所 有 人

專 用 部 分  ， 非 依 法 令 並 經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， 住 戶 不 得 擅 自 裝 修 、 開 口 或 變 更 其 構 造

材 質 、 尺 寸 。  

8 0 .  ( 4 )  依 據 「 消 防 法 」 規 定 ， 供 營 業 使 用 場 所 應 設 置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， 其 管 理 權 人 未 依 規 定 設 置 或 維

護 ， 於 發 生 火 災 時 致 人 於 死 亡 者 ， 最 高 可 處 幾 年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新 台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上

五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金 1 年 3 年 5 年 7 年 。  

 


